河南新县：
投标过程“无感化” 政府采购“零距离”
近日，在新县信用信息平台建设项目采购文件中，一段温馨的文字引发关注：“在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实行‘无感投标’，供应商在投标（响应）时，可对照资格要求进行自主核对，确定符合资格要求的，不再需要提供证明材料和信用承诺函。”
“实在太方便了”，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郑经理感慨道，“现在新县政府采购投标环节不需要提供证明材料，甚至连信用承诺函都省了，供应商自我评估符合有关条件就可以投标，真正做到了投标‘无感化’，为我们广大供应商创造了‘零距离’的投标环境！”
近日，新县财政局出台了《新县财政局关于推进政府采购“无感投标”的通知》，要求新县政府采购项目对供应商资格全面实行免承诺“无感投标”，潜在供应商无需书面承诺符合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资格条件，无需书面承诺没有税收缴纳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失信记录，无需再提供相关财务状况、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等证明材料，由供应商自我评估符合政府采购有关规定、采购文件有关要求等条件后即可参加投标，进一步压缩了政府采购审核环节，提高了政府采购执行效率和便利度，减轻了企业负担。
按照每年200批次政府采购项目、每项目证明材料费用1000元、证明事项6个计算，预计新县政府采购“无感投标”政策将每年最少为供应商节约证明材料费用20万元，压缩证明事项1200个，减少审批手续200次。

 “下一步，新县财政局将制定落实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系统性改革方案，对标国内前沿地区做法、对接国际通行惯例，推动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系统性改革、系统性重塑，努力打造审批最少、流程最优、体制最顺、机制最活、效率最高、服务最好的‘六最’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！”新县财政局党组书记、局长黄昌禄同志表示。
